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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发明、职务作品、职务育种

一、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已经总结）

1、职务发明的判断

职务发明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

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非职务发明是指既不属于执行本单位的任务也没有主要依靠本单位

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包括三种情形：

①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②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③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单位职工在发明创造过程中，虽然利用了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

等物质技术条件，但是约定返还资金或者交纳使用费的，或者仅在发明创造完成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

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 测试的，均不属于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

2、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归属（重点，考案例）

原则上，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于其单位，非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于其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但是，职务发明还需分两种情形分别对待。

①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对专利申请权

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双方可以约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任何一方，或者双方共有，只要达成一致均

被法律认可。

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其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只能归单位所有，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之间无权自行约定。

需要注意的是，职务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虽然归单位所有，但是完成该职务发明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的署名权仍然归其个人所有，必须依法给予保护。这里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是指对该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

点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

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二、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是由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

一般情况：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一般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

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经单位同意，作者许可第三人以

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作品所获报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分配。作品完成两年的期限，自作者

向单位交付作品之日起计算。

特殊情况：

下述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作者仅享有署名权及根据约定获得报酬的权利：

①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

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②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21 年新增）；

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三、职务育种和非职务育种的权利归属



1.职务育种

（1）职务育种含义

职务育种，是指职工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的育种行为，或者主要是职工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育种

行为。

（2）职务育种情形：

①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育种；

②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育种；

③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3 年内完成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育种。

（3）职务育种权利归属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该单位。

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该单位。

2.非职务育种的权利归属。

非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申请人。


